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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政办发〔2008〕29 号 

 
永嘉县人民政府永嘉县人民政府永嘉县人民政府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室    

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永嘉县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永嘉县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永嘉县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永嘉县重大项目前期工作    

考核细则考核细则考核细则考核细则（（（（试行试行试行试行））））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各单位： 

《永嘉县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考核细则（试行）》已经县人民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永嘉县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 

 

 

 

二○○八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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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县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考核细则永嘉县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考核细则永嘉县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考核细则永嘉县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考核细则（（（（试行试行试行试行））））    

 

为充分调动前期工作责任单位积极性，强化责任绩效考核，

确保前期工作质量，根据《永嘉县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管理暂行办

法》第十二条规定，特制定本细则。 

一、考核对象 

本办法适用于列入县政府年度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计划的项

目责任单位。 

二、考核内容 

（一）建立健全前期工作机制，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前期经

费做到专款专用。 

（二）根据前期工作计划和工作任务，科学安排阶段性工作

进度计划，落实工作力量。 

（三）加强前期工作管理和协调，及时与相关部门和协作单

位做好协作沟通，按照前期工作内容和要求，及时落实阶段性任

务，不断优化完善中间成果，确保前期工作进度。 

（四）做好前期成果验收和利用，及时提交前期成果，并通

过相关部门组织验收，确保前期工作质量。 

具体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见附件。 

三、考核方法 

（一）考核采取分级考核，以百分制进行考评。项目责任单

位按下达任务及考核标准进行自查评分，经主管领导签字、单位

盖章后报送县前期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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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各项目责任单位自评的基础上，由县前期办组织有

关部门进行考核、评审，最后报县重大项目前期工作领导小组审

定。 

（三）责任单位承担 2个前期项目的，最后考核分取单项考

核分的加权平均值再上浮 10%；超过 2个项目的，每增加一个项

目上浮系数再增加 2%。 

（四）采取平时督查与年终考核相结合，每年县前期办组织

有关部门对责任单位进行不少于 1次的检查督促，并将平时检查

结果折成分值计入总分。 

（五）责任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当年度年终考核资

格。 

1．前期工作成果未能通过验收的； 

2．前期工作经费开支有违规行为的。 

四、考核奖励 

县政府对出色完成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的责任单位和个人予

以表彰、奖励。根据考核结果，年终评出若干名先进单位和先进

个人。但年终考核分低于 80 分的单位不得参加评先。 

本考核细则自今年 5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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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永嘉县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考核永嘉县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考核永嘉县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考核永嘉县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考核内容和评分内容和评分内容和评分内容和评分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考  核  内  容 

基本

分值 

评  分  标  准 

考核

分值 

1、按计划进度要求完成

各项工作。 

15 分 

年度任务未按计划进度完成工作

的，每推迟一个月扣 5分。 

 

落实计划 

（35 分） 2、按计划规定的工作内

容要求落实任务。 

20 分 

按照前期工作内容要求，每缺一项

扣5分。达不到成果要求的不得分。 

 

1、成立前期工作小组，

并确定一名领导分管前

期工作。 

5 分 

没有成立前期工作小组的扣 3分，

分管领导不明确的扣 2分。 

 

2、前期工作机制明确，

责任到位。 

10 分 

没有制定前期工作制度的扣 4分，

人员不落实扣 3 分，档案不全扣 3

分。 

 

3、按时上报前期工作进

展表和有关情况。 

10 分 

未按时上报进展情况，每推迟 1天

扣 1分。未按规定上报有关情况的

每发生一次扣 3分，扣完为止。 

 

组织管理

（30 分） 

4、经费管理到位，及时

编制和上报经费支出计

划。 

5 分 

没按规定上报经费申请的扣 1分，

经费超支的每增加 1%扣 1 分，扣完

为止。经费开支有违规行为，被查

实的取消考核资格。 

 

1、建立协作联动机制，

做到定期沟通。 

7 分 

被协作单位反映，工作沟通不够，

每查实一起扣 2分。前期工作方案

没有与协作单位商讨的扣 3分。 

 

协作管理

（15 分） 

2、中间成果征求协作单

位及有关单位意见。 

8 分 

没有组织中间成果讨论或征求意

见的扣 4分。按讨论意见优化完善

不到位扣 4分。 

 

1、前期工作方案明确。 10 分 

未制定前期工作方案扣 3分。未按

月安排工作计划的扣 3分，计划每

推迟一起扣 2分。 

 

质量管理

（20 分） 

2、阶段性工作按时完成，

工作成果通过验收。 

10 分 

未通过验收的取消考核资格；2 次

或以上未通过验收的，每发生一次

扣 5分。 

 

 

主题词：经济管理经济管理经济管理经济管理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考核考核考核考核△△△△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办、政协办，县人武部，县法院、

检察院，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新闻单位。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8 年 3月 14日印发 


